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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09  证券简称：*ST 华塑  公告编号：2020-049 号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 

采取监管措施和处罚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上市以来，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规范运作，

并在证券监管部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监督和指导下，不断完善

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及控制制度，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公司持续规范

发展。 

鉴于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根据相关要求，现将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

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及相应的整改落实情况公告如下： 

一、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情况 

公司最近五年内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公司最近五年内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其整改情况 

最近五年，公司共计收到深交所出具的通报批评处分决定书 1 份，监管函 2 份，关

注函 13 份。具体如下： 

（一）通报批评处分决定书 

1、主要内容 

2018 年 11 月 21 日，深交所下发《关于对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给予通报批评处分

的决定》，主要内容如下： 

“经查明，存在以下违规行为：2017 年 11 月 7 日，华塑控股披露《关于公司控股

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解除质押以及再质押的公告》显示，控股股东西藏麦田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麦田”）持有华塑控股 198,200,000 股，占华塑控股总股本 24.13%；

西藏麦田分别于 2017 年 9 月 28 日、2017 年 10 月 30 日将质押于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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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持 143,000,000 股、55,200,000 股解除质押；分别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2017 年 11

月 1 日质押 143,000,000 股、55,200,000 股予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前述四笔股权解

除质押及再质押的期间跨越了三季报披露时间，华塑控股未能及时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查询平台核查相关情况，未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华塑控股分别于 2017 年 9 月 30 日和 2018 年 1 月 6 日披露《关于为子公司商业承

兑汇票提供担保的公告》显示，华塑控股为全资子公司上海渠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渠乐”）的商业承兑汇票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为 5,000 万元和 50,000 万元，

担保期限均为一年。根据华塑控股于 2018 年 7 月 20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部〔2018〕第

138 号〈关注函〉的回复函》，华塑控股分别于 2017 年 9 月 28 日、2017 年 10 月 16 日

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

公司商业承兑汇票提供担保的议案》；然而，上海渠乐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在华塑控

股召开股东大会前即向江苏佳磊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开具了商业承兑汇票（3 张共 5,000

万元），用于日后向其采购电解铜，并由华塑控股确认担保后正式生效。 

华塑控股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4 条、第 2.1

条、第 7.6 条、第 9.11 条、第 11.11.4 条的规定。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依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7.2 条

和《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7.2 条的规定，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

议通过，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 

对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2、整改情况 

公司收到通报批评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要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认真吸取

该事件的教训，并加强对《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严格规范公司重大交易的

信息披露行为，提升公司治理水平，避免此类事项的再次发生。 

（二）监管函 

1、《关于对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公司部监管函〔2018〕第 57 号） 

（1）主要内容 

2018 年 6 月 13 日，深交所下发《关于对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公司

部监管函〔2018〕第 57 号），主要内容如下： 

“你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 日披露《关于转让深圳前海金融票据报价交易系统股份



3 

 

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称，你公司与自然人单学军签订协议，以 3,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

你公司持有的深圳前海金融票据报价交易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票交公司”）

20%股权，预计该交易可给公司带来 2,000 万元的投资收益，占你公司 2016 年报告期末

净利润绝对值（-7,131.68 万元）的 28.02%，相关协议落款日期为 11 月 17 日，但是，

你公司迟至 12 月 1 日才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你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披露《诉讼事项进展公告》称，“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

院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作出执行裁定书（案号：2016 渝 0103 执保 1568 号之一）冻结

公司持有的成都麦田园林有限公司股权，保全限额 1000 万元。后经公司另行提供担保，

渝中区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11 月 1 日解除了冻结。……渝中区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再次做出执行裁定（案号：2016 渝 0103 执保 1568 号之三）冻结公司持有的成都

麦田园林有限公司股权，保全限额 160 万元。你公司在上述股权冻结及解除冻结时点，

均未能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第 2.1 条，第 2.2 条，第 7.3 条，第 9.2

条和第 11.11.3 条的规定。本所希望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吸取教训，

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

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2）整改措施 

公司收到监管函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要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要认真吸取

该事件的教训，并加强对《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严格规范公司信息披露行

为，避免此类事项的再次发生。 

2、《关于对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公司部监管函〔2020〕第 26 号） 

（1）主要内容 

2020 年 5 月 26 日，深交所下发《关于对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公司

部监管函〔2020〕第 26 号），主要内容如下： 

“2020 年 5 月 21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以下简称“《提示性公告》”）显示，你公司拟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拟发行对

象为包括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资管”）在内的不超过 35 名法人

或者其他合法投资者，该事项可能导致你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对此，我部于 5 月

21 日向你公司发出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0〕第 76 号），要求你公司说明截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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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日公司与湖北资管等投资者的沟通和协议签署情况，以及拟发行对象和公司已履行和

仍需履行的内部审批程序等。 

根据你公司于 5 月 24 日披露的《关于对公司部〔2020〕第 76 号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内容，湖北资管对前述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与你公司《提示性公告》所述内容存在不一

致，你公司对《提示性公告》的披露内容和披露过程存在不审慎的情形，你公司也未就

相关事项存在的重大不确定性充分进行风险提示。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4 条和第 2.1 条的

规定。本所希望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吸取教训，严格遵守《证券法》、

《公司法》等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2）整改措施 

公司收到监管函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要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要认真吸取

该事件的教训，并加强对《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严格规范公司信息披露行

为，避免此类事项的再次发生。 

（三）关注函 

序号 时间 文件名称 主要关注内容 整改措施 

1 2017-3-25 

《关于对华塑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

注函》（公司部关

注函 [2017]第 41

号） 

公司控股股东西藏麦田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之股东西藏康道鸿浩创

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李宏、赵光

军、李绍清、李永培于 3 月 17 日

与浙江浦江域耀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简称“浦江域耀”）签署了《股

权转让协议书》，将其合计持有的

麦田投资 100%的股权转让给浦江

域耀 

本公司董事会对

此高度重视，立即

按照交易所要求

对关注函中所涉

及问题逐一进行

核实查证，督促相

关信息披露义务

人补充完善 

《权益变动报告

书》并回复相关问

题。公司回复详见

《华塑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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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注函的回

复公告》（公告编

号：2017-030 号） 

2 2017-12-01 

《关于对华塑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

注函》（公司部关

注函 [2017]第 161

号） 

公司拟以 3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公

司所持有的深圳前海金融票据报

价交易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股权 

公司对此高度重

视，马上组织相关

人员就《关 

注函》中的问题进

行落实、解答，对

关注函所涉及的

有关问题的回复

进行了信息披露，

详见《华塑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注函》的回复

公告》（公告编号：

2017-095 号） 

3 2017-12-06 

《关于对华塑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

注函》（公司部关

注函 [2017]第 165

号） 

在重庆对外贸易进口有限公司与

南充华塑型材有限公司、南充华塑

建材有限公司关于《工业品买卖合

同》的纠纷引起的诉讼中，公司被

列为被告之一，原告提出了财产保

全申请，就此，重庆市渝中区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渝中法院”）于

2016年 12月 16日裁定冻结公司持

有的成都麦田园林有限公司股权，

之后公司另行提供担保，渝中法院

于 2017 年 11 月 1 日解除了冻结，

公司对此高度重

视，马上组织相关

人员就《关 

注函》中的问题进

行落实、解答，对

关注函所涉及的

有关问题的回复

进行了信息披露，

详见《华塑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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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11 月 23 日再次裁定予以冻结 关注函的回复公

告》（公告编号：

2017-101 号） 

4 2017-12-28 

《关于对华塑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

注函》（公司部关

注函 [2017]第 190

号） 

公司于 12 月 28 日披露了《关于收

到四川宏志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关

于欠款及减免利息的通知>的公

告》，显示四川宏志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宏志”）对公

司享有债权本息合计 9972.03 万

元，其中本金 5990 万元，利息

3982.03 万元，四川宏志向公司发

出的《关于欠款及减免利息的通

知》称，若公司在 2017 年 12 月 29

日前偿付本金 3000 万元，且公司

控股股东西藏麦田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为剩余欠款本金及利息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则四川宏志将

免除对公司的应付利息 2400万元 

公司对此高度重

视，马上组织相关

人员就《关 

注函》中的问题进

行落实、解答，对

关注函所涉及的

有关问题的回复

进行了信息披露，

详见《华塑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注函的回

复公告》（公告编

号：2018-001 号） 

5 2018-7-10 

《关于对华塑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

注函》（公司部关

注函〔2018〕第 132

号） 

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0日披露《关

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

冻结的公告》显示，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9 日收到西藏麦田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发来的由湖北省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向其出具的《告知函》：

2017年9月西藏麦田将持有的华塑

控股 19,820 万股股票质押给湖北

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根据合同相

关约定，在质押股票锚净值等于或

小于预警线时，西藏麦田应在约定

公司对此高度重

视，马上组织相关

人员就《关 

注函》中的问题进

行落实、解答，对

关注函所涉及的

有关问题的回复

进行了信息披露，

详见《华塑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深圳证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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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追加质押股票或保证金。截

至该函出具日，西藏麦田尚未按合

同约定及时、足额追加质押股票或

保证金。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启动相关司法程序，申请对西藏麦

田持有的华塑控股股票予以冻结。

同时，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4 日披

露《关于 2017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

复公告》（以下简称“回复公告”）

显示，西藏麦田于 2018 年 3 月 22

日、2018 年 3 月 23 日进行部分还

款，并于 2018 年 4 月 4 日追加质

押物，质押物的价值正在评估之

中，股票质押预警线根据质押物的

价值待定 

所<关于对华塑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的关注函>的回复

公告》（公告编号：

2018-082 号） 

6 2018-7-16 

《关于对华塑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

注函》（公司部关

注函〔2018〕第 138

号） 

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2日披露《关

于解除为子公司商业承兑汇票提

供担保的公告》显示，公司“为控制

承担担保义务带来的风险，公司拟

解除为上海渠乐提供的合计不超

过人民币 5.5 亿元商业承兑汇票连

带责任担保。”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9 月 30 日和 2018 年 1 月 6 日披露

《关于为子公司商业承兑汇票提

供担保的公告》显示，公司为全资

子公司上海渠乐贸易有限公司的

商业承兑汇票提供担保，担保金额

分别为 5,000 万元和 50,000万元，

担保期限均为一年 

公司对此高度重

视，马上组织相关

人员就《关 

注函》中的问题进

行落实、解答，对

关注函所涉及的

有关问题的回复

进行了信息披露，

详见《华塑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公司部〔2018〕

第 138 号关注函

的回复公告》（公

告编号：2018-084

号） 



8 

 

7 2018-07-16 

《关于对华塑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

注函》（公司部关

注函〔2018〕第 139

号） 

2018 年 7 月 13 日，有关媒体刊登

了题为《华塑控股控股股东股权遭

冻结牵出“阜兴系”》的报道（以下

简称“报道”），主要内容涉及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西藏麦田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西藏麦田控股股东浙江

浦江域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司

实际控制人李雪峰、浦江域耀于

2017 年 3 月收购西藏麦田 100%股

权时李雪峰的 6亿元资金融出方沈

铁娟及沈铁娟父亲和兄弟控股的

上海佳运置业有限公司均与上海

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阜兴

集团”）、阜兴集团实际控制人朱一

栋或被市场普遍将朱一栋所掌控

企业称为“阜兴系”的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 

公司对此高度重

视，马上组织相关

人员就《关 

注函》中的问题进

行落实、解答，对

关注函所涉及的

有关问题的回复

进行了信息披露，

详见《华塑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公司部〔2018〕

第 139 号关注函

的回复公告》（公

告编号：2018-086

号） 

8 2018-07-27 

《关于对华塑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

注函》（公司部关

注函〔2018〕第 147

号） 

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6日披露《关

于公司控制权可能发生变更的提

示性公告》显示，公司控股股东西

藏麦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其股

东浙江浦江域耀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于 2018年 7 月 24日与湖北新宏

武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宏

武桥”）签署了《关于债权债务处理

之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

议》”）约定：作为浦江域耀、西藏

麦田对新宏武桥母公司湖北省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所负债务的担保

措施，浦江域耀拟以让与担保的方

公司对此高度重

视，马上组织相关

人员就《关 

注函》中的问题进

行落实、解答，对

关注函所涉及的

有关问题的回复

进行了信息披露，

详见《华塑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公司部〔2018〕

第 147 号关注函

的回复公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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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将其持有的西藏麦田 100%股权

变更登记至新宏武桥名下。《框架

协议》的签署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

制权发生变更。7 月 27日，公司披

露《关于控股股东完成让与担保相

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公告》显

示，西藏麦田已完成上述让与担保

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后，西藏麦田股东为

新宏武桥 

告编号：2018-098

号） 

9 2018-10-17 

《关于对华塑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

注函》（公司部关

注函〔2018〕第 210

号） 

2018年 10月 16日，公司披露了《关

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轮候

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显示，公

司控股股东西藏麦田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经理、执行董

事于 2018年 9 月 30日由康顺变更

为吴波，而西藏麦田及其股东浙江

浦江域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李雪峰声称对此不知情，并

认为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新宏武桥涉嫌私刻西

藏麦田公章，捏造西藏麦田股东会

决议文件，擅自变更西藏麦田法定

代表人、经理、执行董事 

公司对此高度重

视，马上组织相关

人员就《关 

注函》中的问题进

行落实、解答，对

关注函所涉及的

有关问题的回复

进行了信息披露，

详见《华塑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公司部〔2018〕

第 210 号关注函

的回复公告》（公

告编号：2018-119

号） 

10 2019-01-22 

《关于对华塑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

注函》（公司部关

注函〔2019〕第 10

2019 年 1 月 19 日，公司披露《重

大诉讼事项公告》显示，公司全资

子公司上海渠乐贸易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渠乐”）于近日就与上

公司对此高度重

视，马上组织相关

人员就《关 

注函》中的问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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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海友备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友备”）买卖合同纠纷向上

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诉讼起因为上海渠乐于 2018 年 6

月 4 日至 6 月 20 日期间与上海友

备签署十份电解铜《购销合同》，

约定买卖电解铜共计 1,934 吨，共

计货款 102,435,750.00 元，实际交

货数量 1,936.703 吨，货款共计

102,603,102.00元；违约责任 

为违约方按违约总金额的日万分

之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上海友备

于 2018 年 6 月 13 日支付前述货款

中 10,000,000.00 元，但截止起诉

日 ， 尚 未 支 付 剩 余 货 款

92,603,102.00元 

行落实、解答，对

关注函所涉及的

有关问题的回复

进行了信息披露，

详见《华塑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公司部〔2019〕

第 10 号关注函的

回复公告》（公告

编号： 2019-003

号） 

11 2019-02-12 

《关于对华塑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

注函》（公司部关

注函〔2019〕第 35

号） 

2019 年 1 月 19 日，公司披露《重

大诉讼事项公告》显示，公司全资

子公司上海渠乐贸易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渠乐”）于近日就与上

海友备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友备”）买卖合同纠纷向上

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对此高度重

视，马上组织相关

人员就《关 

注函》中的问题进

行落实、解答，对

关注函所涉及的

有关问题的回复

进行了信息披露，

详见《华塑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公司部〔2019〕

第 35 号关注函的

回复公告》（公告

编号： 201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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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12 2020-01-22 

《关于对华塑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

注函》（公司部关

注函〔2020〕第 17

号） 

2020 年 1 月 21 日，公司披露《2019

年度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

2019 年度亏损 10,000.00 万元至

14,000.00 万元，其中，根据四川省

高级人民法院就公司与兴源环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源环

亚”）合同纠纷一案作出的《民事判

决书》（[2019]川民终 946 号），

公司拟计提的非经常性损益支出

“政府收储土地补偿款和赔偿款”及

相应 利息将导 致公司亏损 约

8,000.00 万元；2019 年 12 月 28日，

公司披露《重大诉讼事项进展公

告》显示，公司与兴源环亚合同纠

纷案预计影响公司 2019 年净利润

4,422.08 万元 

公司对此高度重

视，马上组织相关

人员就《关 

注函》中的问题进

行落实、解答，对

关注函所涉及的

有关问题的回复

进行了信息披露，

详见《华塑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公司部〔2020〕

第 17 号关注函的

回复公告》（公告

编号： 2020-005

号） 

13 2020-05-21 

《关于对华塑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

注函》（公司部关

注函〔2020〕第 76

号） 

2020 年 5 月 21 日，公司披露《关

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提

示性公告》显示，公司目前正筹划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拟发行对象

为包括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在内的不超过 35 名法人或者其他

合法投资者，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

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对此高度重

视，马上组织相关

人员就《关 

注函》中的问题进

行落实、解答，对

关注函所涉及的

有关问题的回复

进行了信息披露，

详见《华塑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公司部〔2020〕

第 76 号关注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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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公告》（公告

编号： 2020-040

号） 

除上述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出具的通报批评处分决定书、监管函、关注函以外，

公司最近五年未收到其他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出具的监管措施或处罚。 

特此公告。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 


